
　　第三十二条　关于在粤从事工业节水装备研发

和生产的台资企业申报国家工业节水装备的办事指

南 (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水利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根据国家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、污水资源

化利用等有关要求,为推进先进节水装备研发和应

用推广,提升工业用水效率,国家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水利部联合面向全国征集国家工业节水装备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重点包括钢铁、石化化工、纺织染整、造纸、

食品、皮革、制药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机械、煤

炭、电力等工业行业废污水再生利用、高效冷却或

洗涤、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、用水智能管控等节水

装备.主要分为研发类、产业化示范类和推广应用

类.

　　 (一)研发类:指通过自主研发、技术引进、

集成创新等方式,实现重大技术突破、已有阶段性

成果、节水效果明显、知识产权明晰,并经用户初

步验证的装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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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二)产业化示范类:指技术基本成熟、知识

产权明晰、节水效果显著、推广应用前景广阔、已

具备应用基础条件但尚未实现产业化的重大工业节

水装备.

　　 (三)推广应用类:指技术成熟、装备性能稳

定、节水效果好、知识产权明晰、经济和社会效益

显著,目前已有成熟应用案例,技术普及率相对较

低,但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的装备.

　　 (以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

为准)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按照国家要求,填报 «工业节水工艺、技术和

装备申报书»,提供相关支撑材料.

　　 (以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

为准)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通过 “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” (htＧ

tps://greenmiitgovcn)填报申报表,上传支

撑材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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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以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

为准)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节能与综合

利用处

省节水办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８３５６２２３

　　办事网址:http://gdiigdgovcn

http://sltgdgovcn

　　受理地点:广州市天寿路１１６号广东水利大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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